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华管理局
解除查封（扣押）决定书
深环龙华解查扣字〔2023〕MZ1 号

当事人名称或者名称：深圳市******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公民身份证号码）：91440300M*********

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：**

我局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对你/你单位下达了《查封、

扣押决定书》（深环龙华查扣字〔2023〕MZ1 号），决定对

你/你单位予以☑查封；□扣押。根据调查处理结果，因你单

位向我局提出解除查封申请，经现场核查，你单位已更正擅

自夜间超时施工的行为，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

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决定对你/你单位深大城际工

程挖掘机自 2023 年 11 月 6 日起解除查封/扣押措施。

□你/你单位 在异地暂扣，请于 年

月 日前至 领取。逾期不领取的，我局将按《环境

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、扣押办法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处理。

附：解除☑查封；□扣押物品清单（编号： ）
序 号 名 称 数量 规格型号 生 产 厂 家 生 产 日 期 备 注

1
履带式液压

挖 掘 机
1 9 2 6 F G 4

广西柳工机械

股份有限公司

202 3 年 7

月 1 0 日

以上清单，物品与实物一致。

当事人签名： 闫相宇 2023 年 10 月 31 日



（此决定书一式三联，第一联区局存档，第二联交当事人，第三联检查单位存档）

执法人员及执法证号：李秋良 19020015313 2023 年 11

月 6 日

执法人员及执法证号：温晓模 19020015308 2023 年 11

月 6 日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华管理局

2023 年 11 月 6 日


